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裁定书
（2021）沪03行终1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姚钧鸿，男，1948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

　　法定代表人卫岚。

　　委托代理人朱越青。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公安局，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

　　法定代表人舒庆。

　　委托代理人康辉。

　　上诉人姚钧鸿诉被上诉人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以下简称徐汇公安分局)作出的函

复、上海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不服上海铁路运输法

院(2021)沪7101行初4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3日受理后，依

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经审查查明，2020年8月12日，姚钧鸿向徐汇公安分局局长卫岚邮寄政府信息

公开申请表，“要求公开2019年11月14日何时，由天平派出所何人带领高雅萍到旭正司

法鉴定所鉴定”的信息。2020年9月8日，姚钧鸿致信徐汇公安分局局长卫岚并附了

2020年8月12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称其于8月12日的申请未得到任何回复，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再等待20日，若再不作答复，将向市公安局

申请行政复议。2020年10月10日，徐汇公安分局作出函复(以下简称被诉函复)，主要内

容为：您于2020年9月8日提交的来信收悉。经审查，来信内容属于咨询，依据《上海市

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三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不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对反

映的相关事项，现便民解答如下，您可前往(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天平派出所了解具

体情况。姚钧鸿不服，向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市公安局受理后，经审查，于2020年

11月24日作出(2020)沪公法复决字第281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认为

徐汇公安分局答复的实质是针对原告“要求公开2019年11月14日何时，由天平派出所何

人带领高雅萍到旭正司法鉴定所鉴定”这一申请内容所作的答复，市公安局对该申请内

容属于咨询的认定予以认可，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一条

第二项及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徐汇公安分局作出的答复超出了法定答复期限，属

于程序违法，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3目

之规定，确认徐汇公安分局作出的被诉函复程序违法。姚钧鸿仍不服，诉至原审，请求

法院撤销徐汇公安分局作出的被诉函复以及市公安局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

　　原审认为，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起诉条件。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人民法院不应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

回起诉。姚钧鸿于2020年8月12日提出的“要求公开2019年11月14日何时，由天平派出所

何人带领高雅萍到旭正司法鉴定所鉴定”的申请，名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实质上构成

咨询，故徐汇公安分局对该咨询作出的被诉函复及市公安局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均不对



姚钧鸿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姚钧鸿的起诉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据此，原审依

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

第(八)项、第三款之规定，于2021年2月2日裁定如下：驳回姚钧鸿的起诉，案件受理费

人民币50元退还姚钧鸿。裁定后，姚钧鸿不服，上诉于本院。

　　上诉人姚钧鸿上诉称：上诉人要求徐汇公安分局公开作出徐公罚决字

［2019］10247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102475号处罚决定)的条件、程序，上诉人

作为被处罚对象，有权知道高雅萍司法鉴定的真相。上诉人提出的是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不是咨询，徐汇公安分局应当予以公开。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徐汇公安分局辩称：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来信要求获取“2019年11月14日何

时，由天平派出所何人带领高雅萍到旭正司法鉴定所鉴定”，其性质属于咨询，被上诉

人作出的被诉函复，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原审裁定正确，请求驳回上

诉。

　　被上诉人市公安局辩称：上诉人以政府信息公开形式申请公开的信息，性质上属于

咨询，徐汇公安分局所作被诉函复及市公安局所作被诉复议决定，均对上诉人合法权益

不产生实际影响。原审裁定并无不当，请求依法裁定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本院另查明，2019年11月28日，徐汇公安分局对上诉人作出102475号处罚决定，认

定2019年10月23日10时40分许，违法行为人姚钧鸿在本市徐汇区高安路XXX弄XXX号

，因琐事和高雅萍发生冲突，其采取拖拽方式将被侵害人高雅萍从院子内拖到大门外的

小区马路上。后经鉴定，高雅萍遭受外力作用致体表擦伤面积20.0cm2以上、体表挫伤

面积15.0cm2以上，均构成轻微伤。违法嫌疑人姚钧鸿作案时已年满70周岁，被侵害人

高雅萍被侵害时，已年满六十周岁。上述事实有书证、视听资料、被侵害人陈述、其他

证人证言、违法嫌疑人的陈述和申辩、鉴定意见等证据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之规定，决定给予姚钧

鸿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由于姚钧鸿已满七十周岁，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对其不送拘留所执行。

　　本院认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依

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本条例

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

记录、保存的信息。本案中，上诉人姚钧鸿申请公开“2019年11月14日何时，由天平派

出所何人带领高雅萍到旭正司法鉴定所鉴定”，实质为要求公安机关对102475号处罚决

定的行政程序中司法鉴定的经过进行解释说明，在性质上属于咨询，不属于《信息公开

条例》的调整范畴。被上诉人徐汇公安分局的函复行为以及被上诉人市公安局的复议行

为，均不对姚钧鸿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因此，被诉函复与被诉复议决定均不属于

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姚钧鸿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原审经审查

裁定驳回姚钧鸿的起诉，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况且，被上诉人徐汇公安分局在被诉函

复中便民告知上诉人可向天平派出所了解具体情况。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

，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

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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